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巢 湖 学 院 文 件
校字〔2017〕178 号

关于印发《巢湖学院学生学业预警实施暂行

办法》的通知

各学院、校直相关单位：

《巢湖学院学生学业预警实施暂行办法》已经校长办公

会议研究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特此通知。

附件：巢湖学院学业预警通知书（模板）

巢湖学院

2017 年 11 月 6 日

（此件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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巢湖学院学生学业预警实施暂行办法

为进一步加强学风建设，落实以生为本理念，增强学生

学业管理的针对性和时效性，发挥学校、学生、家庭三结合

的育人功能，促进学生更好成长、成才，根据《巢湖学院学

年学分制学生学籍管理办法》（院字〔2013〕137 号）、《巢

湖学院学士学位授予工作实施细则》（院字〔2013〕138 号）

等有关文件精神，结合学校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第一章 学业预警性质

第一条 学业预警是学校针对少数学生不能正常完成

学业的情况，及时提醒学生本人并告知学生家长事实及可能

出现的不良后果，以便学校、学生、家庭三方共同努力，及

时采取措施，帮助学生顺利完成学业的一种教育和干预手

段。

第二章 学业预警对象

第二条 学业预警的对象是指因学习成绩、上课考勤以

及遵守纪律等原因而可能留级、退学以及不能如期毕业、获

得学位的学生。

第三条 学业预警分为一般预警、留级预警、退学预警、

毕业与学位预警四类。

（一）一般预警

1.一学期课程考核 3 门以上不及格（含补考、缓考）的；

2.一学期所修全部课程平均学分绩点低于 2.0 的；

3.因考试违纪、作弊以及上课考勤等原因需要进行预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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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4.因其他事项需要提出学业预警的。

（二）留级预警

1.一学期所修全部课程门数 40%以上不及格（含补考、

缓考通过课程）的；或一学期获得学分（含补考、缓考通过

课程）低于所修全部课程总学分 60%的；

2.因其他事项有可能留级而需要提出留级预警的。

（三）退学预警

1.一学期所修全部课程门数 60%以上不及格（含补考、

缓考通过课程）的；或一学期获得学分（含补考、缓考通过

课程）低于所修全部课程总学分 40%的；

2.接近学校规定的最长学习年限仍未完成学业的；

3.因未履行申请延期毕业或结业手续等原因需要提出退

学预警的；

4.因其他事项有可能退学而需要提出退学预警的。

（四）毕业与学位预警

1.接近基本学制期满仍可能不完成学业的；

2.接近基本学制期满所修课程平均学分绩点可能低于

2.0 的；

3.因其他事项可能不毕业或不能获得学位需要提出毕业

或学位预警的。

第四条 学生因违反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等原因受到纪

律处分而影响正常毕业、获得学位的，根据实际情况，参照

上述预警类型，提出预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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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学业预警程序

第五条 学生学业预警工作由教务处、学生处负责组

织，各学院负责具体落实。

第六条 进入学业预警范围的学生，各学院应安排学生

所在班级辅导员或班主任，以学院名义向预警对象下达《巢

湖学院学业预警通知书》（见附件）。

第七条 《巢湖学院学业预警通知书》一式四份，学生

本人签字确认后的第一份学院留存、第二份送达学生本人、

第三份寄达学生家长、第四份为家长反馈联，反馈回来后连

同第一份由学院存档。

第八条 学业预警一般安排在学期末或学期初补考、缓

考工作结束后。根据实际情况和工作需要，学期过程中也可

有针对性开展学业预警工作。各学院也可根据实际情况和工

作需要，依据本办法适时开展学业预警工作。

第四章 学业预警工作要求

第九条 各学院应高度重视学业预警工作，把学业预警

作为教风学风建设的重要内容，加强管理，责任到人，注重

过程材料的积累和保存。

第十条 各学院完成与预警对象的首次谈话和预警告

知工作后，应及时与学生、家长联系，组织教育引导与帮扶

工作，并持续跟踪，督促学生完成学业。

第十一条 对于提出预警的学生，各学院要及时告知相

关授课教师，授课教师要主动、经常与辅导员或班主任联系，

及时沟通信息，密切配合，协同做好学业预警学生的学业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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询与学习指导等工作。

第十二条 学校对各学院学业预警工作开展情况定期

或不定期进行指导、检查和考核。

第五章 附则

第十三条 本办法适用于我校全日制在校学生，自发布

之日起实施，由教务处、学生处负责解释。


